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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黑龙江省生态环境技术保障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龙、吕丰民、钱程、修太春、王香红、张佳慧、于夫洋、王芊月、段颖、许

帆、杨柳。



DB23/T 3588—2023

1

实验室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全过程的污染防治。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研究、开发、教学、检测（监测）活动中，理化学和生物等实验室（不包含感

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

本文件不适用于移动实验室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HJ 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验室危险废物

生产、研究、开发、教学、检测（监测）活动中，实验室产生的按照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固体废物，

包括固态废物、半固态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等其他废物。

3.2

贮存点

HJ 1259规定的纳入危险废物登记管理单位的，用于同一生产经营场所专门贮存危险废物的场所；

或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设置于生产线附近，用于暂时贮存以便于中转其产生的危险废物的场所。

3.3

相容

某种危险废物同其他危险废物或其他物质、材料接触时不会产生有害物质，不发生其他可能对危险

废物贮存产生不利影响的化学反应和物理变化。

4 污染防治

4.1 源头

4.1.1 源头控制

4.1.1.1 按需购买化学药品，减少闲置或报废量。优先采用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的实验材料，减少实验

室危险废物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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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实验人员按规范或标准开展实验，减少因操作不当而产生的实验室危险废物。

4.1.2 源头分类

4.1.2.1 在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环节，危险废物按照其物理属性、相容性进行源头分类。

4.1.2.2 源头分类的实验室危险废物与其盛装容器和包装物材质相容。

4.1.2.3 固态、半固态废物装入容器或包装物内。

4.1.2.4 液态废物装入容器内。挥发的液体，存放在通风良好处。

4.1.2.5 气态等其他废物装入闭口容器内。

4.2 收集和贮存

4.2.1 收集

4.2.1.1 将实验室危险废物收集于满足相应材质、规格、强度和密闭等要求的容器和包装物中，实验室

危险废物与容器和包装物材质相容。

4.2.1.2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收集符合 HJ 2025中关于危险废物的收集、运转规定。

4.2.1.3 在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进行预处理，使之稳定后收集。

4.2.2 容器和包装物

4.2.2.1 承装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的材质、污染控制等符合 GB 18597的规定。

4.2.2.2 容器和包装物上粘贴符合 HJ 1276中危险废物标签的规定。

4.2.3 贮存

4.2.3.1 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选址、污染控制、贮存过程污染控制、污染物排放控制、环境监测

符合 GB 18597和 HJ 2025的规定。

4.2.3.2 贮存点采取防风、防雨、防晒、防流失、防扬散、防渗、防漏等污染防治措施或具有相应功能

的装置，与其他区域进行隔离。及时清运贮存点危险废物。

4.2.3.3 贮存的实验室危险废物，与水易反应的存放于干冷处，与空气易反应的采取隔绝空气措施，与

光易变化、可变成过氧化物的存放在深色瓶中并盖紧瓶盖，避免阳光照射。

4.2.3.4 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除满足环境保护相关要求外，还执行国家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交通运输、

消防等法律法规和标准。

4.3 转移和运输

4.3.1 转移

转移实验室危险废物的，通过国家信息管理系统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

4.3.2 运输

4.3.2.1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运输，符合 HJ 2025的规定。

4.3.2.2 委托运输符合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4.4 利用/处置

委托收集/利用/处置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

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要求及相关责任，及时核实接受人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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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利用或者处置相关危险废物情况。

5 规范化管理

5.1 管理计划和台账

管理计划和台账的分类制定，按照 HJ 1259的规定执行。管理台账原则上保存五年以上，计量单位

填写千克。

5.2 申报

通过国家信息管理系统定期进行危险废物申报和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

5.3 识别标志

实验室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设施、场所，按照 HJ 1276的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

志。

5.4 环境应急

依法制定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环节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按照预案

定期组织环境应急演练。

5.5 公开污染环境防治信息

依法向公众公开当年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情况等污染环境防治信息。


